
 
 

 

 
  
 

 

 
 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大学银行账户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湖南科技大学银行账户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5 年 7 月 3 日

学校校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9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湖南科技大学文件

 大 学 文 件 科大政发〔2025〕125 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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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银行账户管理办法 
（2025 年 7 月 3 日学校校务会议审定通过）     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银行账户管理，规范校内单位银行账

户的开立和使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中国人民银行

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》、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《湖

南省省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各单位、各部门，包括具有法人

资格的校办企业以及独立核算的附属单位。 

第三条  学校开立、变更、撤销银行账户，应履行审批、备

案手续，计划财务处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的账户管理模块

办理审批、备案，银行账户实行年检制度。 

第四条  学校主要负责人对学校银行账户的开立及使用的

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安全性负责；校办企业以及独立核算的附属单

位负责人对本单位银行账户开立和使用的合法性、安全性负领导

责任；学校计划财务处负责全校银行账户的管理，对银行账户开

立和使用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安全性负直接领导责任；学校纪委、

监察专员办、审计负责学校银行账户的监督。 

第五条  学校银行账户应当按照建立完善财政国库单一账

户体系的要求，坚持“安全、规范、高效、精简、透明”的原则，

严格控制数量，规范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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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银行账户的设置 

第六条  学校开立的银行账户根据用途可分为基本存款账户、

专用存款账户、外汇存款账户、一般存款账户和临时存款账户。 

（一）基本存款账户，是学校因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

收付需要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。学校根据规定只能开立一个

基本存款账户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一经确定，非特殊原

因，不得随意更改。 

（二）专用存款账户，是学校根据有关规定对特定用途资

金进行专项管理和使用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。 

（三）外汇存款账户，是学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有关规

定，结合学校的实际需要，办理学校外汇现汇或者结售汇业务

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。 

（四）一般存款账户，是学校在基本存款账户外开立的因

借款或其他结算需要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。禁止在基本存款账

户开立的银行网点开立一般存款账户，原则上不得在同一家银

行网点开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一般存款账户。一般存款账户不

能取现。 

（五）临时存款账户，是学校因临时需要而开立并在规定

期限内使用的银行结算账户。 

第七条  零余额账户是指在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开设的

银行结算账户，用于办理财政资金支付业务，并与国库单一账户

清算。学校只允许开立一个单位零余额账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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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银行账户根据开立、变更是否需要财政部门审批，

分为备案类和审批类。备案类账户包括工会账户、党费账户和以

食堂、基金会、校友会、学会、协会等名义单独开立的账户等，

除此之外，其他账户属于审批类账户。 

第九条  具有法人资格、独立核算的校办企业和附属单位，

根据工作需要，履行审批程序后按有关要求在银行开立银行账户，

校内其他单位一律不得开立银行账户。 

第三章  银行账户的开立及审批程序 

第十条  学校开立审批类账户，应报经省财政厅审批同意；

开立备案类账户，经学校审核批准后可办理账户开立手续。账户

开立后，应及时报省财政厅备案。 

第十一条  学校开立审批类账户时，应在账户管理模块录

入拟开立银行账户信息，上传开户资料，经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报

省财政厅审批。 

第十二条  学校在收到省财政厅审批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报

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核准。在人民银行对单位报送的开户资料

完成审核并核发开户许可证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在账户管理模块中

上传开户许可证，完成账户信息补录及备案。 

第四章  银行账户的使用与管理 

第十三条  学校各单位、各部门必须严格遵守银行账户管

理规定，不得出租、出借银行账户，严禁利用银行账户套取现金。

任何单位不得以个人名义存放单位资金，也不得将个人私款以单

位名义存入银行。 



- 5 - 

第十四条  校办企业和附属单位核算的账户，只能核算经

批准经营范围的经济往来业务，不得超范围核算。 

第五章  银行账户变更与撤销 

第十五条  学校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，应及时按规定办理

变更手续： 

（一）变更学校名称或学校分设的。 

（二）变更开户银行的。 

（三）变更银行账号的。 

（四）临时存款账户确需延期的。 

（五）其他需要变更的事项。 

第十六条  学校开立的银行账户应保持稳定。因特殊事项

确需变更的，学校按规定选择开户银行办理变更手续后，将原账

户资金余额如数转入新账户，并及时撤销原账户。特殊事项包括： 

（一）学校办公场地搬迁，或原开户银行办公场地搬迁，且

确需变更开户银行的； 

（二）开户银行未按规定履行协议，或无法提供个性化需

求，或出现运营风险、内控制度不健全、管理不规范的； 

（三）其他确需变更开户银行的事项。 

第十七条  学校变更审批类账户，应在账户管理模块中提交

账户变更申请，上传书面申请、相关证明材料，说明变更理由和

依据，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，报省财政厅审批后，再开立新账户。 

第十八条  学校下列变更事项不需报经省财政厅审批，但

应办理备案手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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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变更备案类账户。 

（二）因开户银行内部机构整合、系统升级等原因变更开

户银行或账号的。 

（三）学校名称变更，但开户银行和账号不变的。 

（四）学校主要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、地址等变更的。 

第十九条  银行账户使用期满必须销户。销户后应按规定

报送财政部门和教育厅备案。 

第二十条  学校校办企业、基金会等附属单位银行账户变

更和撤销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》

规定执行和办理，变更和销户后应按规定报学校备案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湖南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9月 2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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